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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片好心，换来一场噩梦

颜某家中有兄弟姐妹五人，排行老大的姐姐颜某某该如何生活是一家人的心病。颜

某某在 1 岁多时因一次高烧导致智力受损，婚后一直由其爱人照顾。2020 年初，其爱人

因病去世，女儿又没有能力照顾她，颜某就和几位兄弟商量，共同出钱给大姐找个保姆。

怎料，这片好心却换来了一场噩梦。

颜某来到家政公司，想为大姐找一个勤快负责的保姆，家政公司向她推荐刚来上班

的苏某。苏某和颜某各交了200元中介费，就这样苏某正式上岗了。然而颜某不知道的

是，苏某是文盲，连自己的名字都不会写，没有护理老人的经验，本身还患有癌症。

在来颜某某家的第一个月，苏某还未摸清情况，对老人比较客气，后来她发现颜某某

的智力还不如3岁小孩，而且口齿不清，没有办法告状，于是在护理过程中遇到不顺心的

事情时，就随意踢打颜某某发泄情绪。

颜某为了能更好地观察大姐的日常生活情况，在客厅和卧室各安装了一个摄像头。

2020 年 4 月的一天，颜某通过监控视频发现，苏某在为大姐换衣服过程中，多次扇其脸

部、腿部，并拽头发将人拖起来，整个过程非常粗暴。

颜某立刻报警，并开始仔细回看前几天的监控视频，发现苏某几乎每天都会打大姐，

有时甚至在大姐睡着后突然拍打其后背，将其打醒。

法网恢恢，虐待老人者尝恶果

警方接到报警后，聘请法医到颜某某家中对其做伤情鉴定。经鉴定，颜某某被伤及

面部致鼻腔出血，构成轻微伤。警方以苏某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向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

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。

苏某承认自己打人的事实，但是对伤情鉴定不认可，辩解称颜某某经常上火流鼻血，

自己并未打过她鼻子。检察官针对这一情况，让警方对案发时的现场情况出具详细说

明，并找报案人颜某谈话，核实颜某某的身体状况。

检察官认为，苏某对其负有看护职责的患病老人长期、多次实施虐待，已经达到“情

节恶劣”标准，应当以虐待被看护人罪追究其刑事责任。2022年11月22日，该院向法院

提起公诉。

日前，宿城区法院开庭审理此案。该案是宿迁市首例虐待被看护人案，为了扩大法

律宣传效果、更好地以案释法，检察机关邀请宿城区家政公司代表、商务局、民政局等相

关单位代表及人大代表、政协委员等20余人旁听庭审。

庭审中，苏某认罪认罚，对自己的行为表示后悔，“我那几天因为老伴过世心里难受，

就控制不住地想通过殴打被害人来发泄情绪，我后来想想实在是不应该啊，她得了病像

个小孩子一样什么都不懂，我实在是对不起她⋯⋯”

法院结合全案事实和情节，当庭判处苏某有期徒刑八个月。旁听人员均表示，现场

观摩庭审是一次难得的普法课堂，对虐待被看护人罪这个罪名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。

能动履职，检察院制发检察建议

检察机关在办理该案过程中发现，案件涉及的家政机构在人员管理、培训等方面都

存在一定的问题，而这些问题是家政行业普遍性、倾向性问题。为引导家政行业健康、规

范发展，2022 年 11 月 22 日，宿城区检察院联合区商务局、民政局等多家单位召开座谈

会，就家政行业乱象如何监管、家政机构由谁主管等问题进行交流讨论。

会上，检察机关从推行执业资格准入机制、制定家政行业规范、加大培训力度等三个

方面提出建议，并将检察建议书当面宣告送达区商务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民政局、人力

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妇联以及家庭服务业协会等六家单位。被建议单位收到检察建议书

后立即进行了排查整改，确保检察建议落到实处。

考虑到被害人没有生活自理能力，也没有生活来源，检察机关为颜某某申请了国家

司法救助金2.5万元，让颜某某的生活早日重回正轨。

精神病人结婚两年后
要求撤销登记

法院：未发病期间不属于法定禁止结婚情形

保姆打失智老人
辩称“心情不好”
法院：犯虐待被看护人罪

《检察日报》 陈颖 尚诗

保姆在工作期间，多次殴打被看护的七旬失智老人。扇脸、拽头发、用拖

把戳⋯⋯老人家人看到家中监控视频记录下来的这些场景后立即报警。

近日，保姆苏某因犯虐待被看护人罪，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八个月，禁止

其在三年内从事看护及相关工作。

《上海法治报》 陈颖婷

“我是精神病人，被评为精神残疾一级，我没有告知哥哥，就去民政局登记

结婚了。”结婚 2 年多的周礼，在作为监护人的哥哥陪同下，来到法院起诉。他

们将负责结婚登记的民政局告上法庭，请求判令撤销之前的结婚登记。

日前，上海浦东新区人民法院对这起精神病人“悔婚”案件进行了一审判决。

精神病人结婚两年后“悔婚”

2016年，患有精神分裂症的周礼经评定为精神残疾一级，经上海市宝山区高境

镇高境一村第二村民委员会指定，由他的哥哥周兴作为周礼的监护人，对他依法履行

监护职责。然而就在去年，周兴才知道精神残疾的弟弟早在两年前就已经与他人登

记结婚了。

原来，2019 年 10 月 9 日，周礼作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在未通知监护人也

没有监护人陪同下，与蒋琳琳前往民政局办理婚姻登记。

周礼一方认为，民政局未进行合法审查，作出准许周礼与蒋琳琳婚姻登记的

行为违法。民政局的结婚登记行为侵害了周礼的合法权益，因此周兴作为周礼

的法定代理人诉至法院，请求依法判令撤销民政局作出的被诉结婚登记行为。

民政局：已尽审查义务

民政局则还原了当天的情形，2019年10月9日，周礼与蒋琳琳亲自至婚姻

登记处办理结婚登记，并提交了双方的户口簿、身份证、照片等结婚登记所需的

材料。

民政局强调，结婚登记时，周礼没有法律规定的禁止结婚或不予结婚登记的

情形。他与蒋琳琳办理结婚登记时，他自带身份证、户口本，能够言语交流，并在

相关文书上签名，他的行为表明其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。至于周礼的监护

人认为周礼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但周礼的身份证、户口本由他自己保管并自行

使用。而周礼在2019年10月结婚后，监护人在2022年起诉前才刚知道，说明

周礼监护人对周礼的情况并不了解。

因此，周礼在结婚登记时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，应听取第三人蒋琳琳的

意见并提供相应的证据来判断。

民政局认为，周礼 2016 年 5 月被评定为精神残疾一级，并不表示其在

2019 年 10 月办理结婚登记时就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。周礼自认为其属于无

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证据不足，请求驳回周礼的诉讼请求。

法院：结婚登记有效

周礼的“妻子”蒋琳琳则表示，监护人称其在 2022 年起诉前方知道两人结

婚登记，不符合事实。监护人一直在他们家吃饭，还过了两个春节，其早就知道

两人结婚的事实。

法院审理后指出婚姻法（2001 年）第七条第（二）项规定，患有医学上认为

不应当结婚的疾病，禁止结婚。《婚姻登记条例》第六条第（五）项规定，办理结婚

登记的当事人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的，婚姻登记机关不予登记。

母婴保健法第八条第一款规定，婚前医学检查包括下列疾病的检查：⋯⋯（三）

有关精神病。第九条规定，经婚前医学检查，有关精神病在发病期内的，医师应

当提出医学意见；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。第三十八条规定，有关

精神病，是指精神分裂症、躁狂抑郁型精神病以及其他重型精神病。

从上述规定可以得出，发病期内的精神病患者也仅限暂缓结婚，并非不能结婚。

周礼即使患有精神分裂症、属于精神残疾一级，在未发病期间并不属于法定禁止结婚

或者不予结婚登记的情形。

结合本案在案证据来看，周礼申请婚姻登记时，亲自到场、能清楚表达自己的

意思表示，在申请结婚登记声明书、婚姻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、婚姻登记个人信

用风险告知书上签字确认，可以认定申请结婚登记当日，周礼处于未发病状态。

周礼和第三人持有效证件亲自前往民政局处申请办理结婚登记，签署相关

声明等文件，符合办理结婚登记的法定条件，民政局依法作出被诉结婚登记行

为符合程序规定。

在当事人并未告知精神疾病或者精神残疾的前提下，婚姻登记工作人员仅

从周礼的正常表现无从得知其患有上述疾病，现周礼主张民政局未尽审慎审查

义务，未通知监护人到场、陪同，未免过于苛责民政局应某的义务。

法院据此判决驳回周礼的诉讼请求。

（文中均系化名）


